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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057 证券简称：紫燕食品 公告编号：2026-042

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

划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：宁国筑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宁国筑巢”）和宁国衔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宁国衔泥”）为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员工持股平台，实际控制人钟怀军为上述合伙企

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，是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。截至公告披露日，

宁国筑巢、宁国衔泥，合计持有公司 5,479,286 股，合计占公司总股本

比例为 1.33%。

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：因员工持股平台内员工离职，宁国筑巢和宁国衔

泥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 15 个交易日后 3 个月内,采用集中竞价方

式减持公司股份，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60,266 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不超过 0.06%,其中宁国衔泥减持不超过 178,077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不超过 0.04%；宁国筑巢减持不超过 82,189 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不超过 0.02%，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。

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、送红股、转增股本、增发新股或配

股等股本变动、股本除权除息事项，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

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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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

股东名称 宁国筑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√是 □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 □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□是 □否

其他：

持股数量 2,739,643股

持股比例 0.66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：2,739,643股

股东名称 宁国衔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√是 □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 □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□是 □否

其他：

持股数量 2,739,643股

持股比例 0.66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：2,739,643股

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：

股东名称
持股数量

（股）
持股比例

一致行动关系形成

原因

第一组 上海沁屿川企业管理

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

102,017,661 24.76% 钟勤川为执行事务

合伙人

钟怀军 68,439,674 16.61% 一致行动人协议

邓惠玲 58,825,529 14.28% 一致行动人协议

戈吴超 23,054,246 5.60% 一致行动人协议

钟勤川 22,983,185 5.58% 一致行动人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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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勤沁 20,675,688 5.02% 一致行动人协议

上海勤溯企业管理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30,274 0.01% 钟勤沁为执行事务

合伙人

上海怀燕企业管理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4,251,913 1.03% 钟怀军为执行事务

合伙人

宁国筑巢企业管理咨

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

2,739,643 0.66% 钟怀军为执行事务

合伙人

宁国衔泥企业管理咨

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

2,739,643 0.66% 钟怀军为执行事务

合伙人

宁国织锦企业管理咨

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

2,712,243 0.66% 钟怀军为执行事务

合伙人

广发证券资管－钟勤

沁－广发资管申鑫利

9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

划

4,946,352 1.20% 一致行动人协议

广发证券资管－钟勤

川－广发资管申鑫利

9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

划

8,728,648 2.12% 一致行动人协议

合计 322,144,699 78.19% —

注：1、钟怀军、邓惠玲、戈吴超、钟勤川、钟勤沁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，并签署了《一致行

动人协议》；

2、钟勤沁、钟勤川分别与广发资管申鑫利 9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和广发资管申鑫利

9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；

3、2026 年 4 月，股东宁国川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变更公司名称

为上海沁屿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。

4、本公告中合计数与分项数的差异系四舍五入导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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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

股东名称 宁国衔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：178,077 股

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0.04%

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

量
集中竞价减持，不超过：178,077 股

减持期间 2026 年 6 月 8 日～2026 年 9 月 7 日

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

拟减持原因 员工离职

股东名称 宁国筑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：82,189 股

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0.02%

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

量
集中竞价减持，不超过：82,189 股

减持期间 2026 年 6 月 8 日～2026 年 9 月 7 日

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

拟减持原因 员工离职

注：本次减持是宁国筑巢合伙人王惠、宁国衔泥合伙人石伦均、周云、罗银全、谢长富、

彭贤君离职减持其对应股份，公司实际控制人钟怀军、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戈吴超及其他合

伙人均不减持股份。

预披露期间，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，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

应顺延。

(一)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□是 √否

(二)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、持股数量、持股期限、减持方式、减持数

量、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√是 □否

1、实际控制人钟怀军、邓惠玲、戈吴超、钟勤川、钟勤沁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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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，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

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，亦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。

（2）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，本人拟减持股票的，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持有上市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减持股份的

相关规定，制定合理的股票减持计划，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。

（3）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

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、大宗交易方式、协议转让方式等。

（4）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，本人拟减持股票的，减持价格不低于发

行价（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，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

利、送股、转增股本、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、除息的，则按照上海证券交

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）。

（5） 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（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公告[2017]9 号）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 （上证发[2017]24 号）等相关法律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本人承诺将依据最新修订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

件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要求进行减持，并及时、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

2、宁国筑巢、宁国衔泥承诺

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，本机构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

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，亦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。

上述主体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，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。

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√是 □否

(三)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

上述减持主体不存在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——

股东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》等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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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

(一)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，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、限制性条件以及相

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

本次减持计划是因员工离职而进行的减持。本次减持计划在减持时间、减

持价格、减持数量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(二)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□是 √否

(三)其他风险提示

1、本次减持计划符合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

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——股东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

份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2、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、送红股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、增发新股或配股

等除权、除息事项，减持数量和比例将进行相应调整。

3、在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期间，公司将督促减持主体严格按照相关减持规定

实施减持计划，同时公司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5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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